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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冲击2.0”在欧盟发酵，5月底欧盟主要成员国第一次正式讨论了IAA。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2025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5.93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

的13%；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汽车100.6万辆，同比+30.7%，占我国汽车出口总量的12%；出口额达137.2亿欧元，同比+4.0%。本篇报告聚焦2026年欧盟IAA和CSA2.0两个草

案，梳理其关键内容尤其是涉及汽车行业的条款、预期落地时间、对汽车各细分板块的影响。

 两个法案核心内容梳理：1）工业加速器法案：2026/3/4日发布，最早2027年生效，核心战略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将欧盟制造业占欧盟GDP的比重提高到20%。从两方面影

响汽车行业，①公共采购，需满足原材料低碳，新能源汽车需满足在欧盟境内组装、除电池外70%零部件要在欧盟生产等本土化要求。②投资限制，核心要求是外国投资者持

股不可以超过49%、需要许可欧盟投资对象使用知识产权、欧盟本地劳动力占比至少50%等，六个条件需至少满足四个。2）网络安全法2.0：2026/1/20日发布修订草案，联

网和自动驾驶车辆的V2X、智驾域控、车载通信模块被纳入18类受监管高风险资产清单。若被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将面临不能参与公共采购、撤销ECCF等认证、存量拆除等

强制措施。3）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法案都在草案阶段，是否通过和落地时间仍不确定，并且主要影响在公共采购领域。

 客车：欧盟公共采购的新能源大中型客车受影响，中国客车企业当地建厂利润可能被压缩。中国新能源中大客出口欧盟占出口总销量5%，占出口总金额16.4%，是核心受法案

影响的部分；中国出口至非欧盟的新能源公交车、燃油客车不受此法案约束。宇通客车出口中大客中欧盟新能源金额占比大约23%，金龙和中通主要矛盾不在于欧盟新能源。

如果法案通过并落地，预计中国客车企业在欧盟新能源市场份额天花板将受到影响，中国客车企业大概率会选择当地建厂/合资，单车盈利空间压缩，市场份额更加集中。

 商用车：对欧敞口可控，影响较小。2025年中国重卡对欧盟出口销量占比2.5%、金额占比1.5%，微客对欧盟出口销量占比9.1%、金额占比5.7%，且本次法案主要针对公共采

购，重卡及微客预计以B端企业及C端个人采购为主，预计影响可控。

 乘用车：本次法案不涉及私人消费市场，对乘用车领域的影响有限。此前中国纯电动车对欧盟市场出口快速提升，欧盟对中国车企开展反补贴调查，但插混车型未被加征关税。

目前插混车型成为中国车企在欧盟市场的主要增量来源，仍需关注后续欧盟对中国插混车型的相关政策变化。

 相关标的：宇通客车：如果法案落地，欧盟市场单车盈利降低，考虑到其竞争对手盈利能力也下降，判断宇通客车竞争力本质上不会受到影响。中通客车：长期成长逻辑不受

法案影响。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奇瑞汽车：乘用车板块受本次法案影响较小。

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原材料涨价风险，高阶智驾安全事故风险，法案正式通过时间和内容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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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法案进程：2026年3月4日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提案，法案预计最早于2027年正式生效，产生实质性影响可能在2028至2030年之间。目前

仍处于提案阶段，法案能否顺利通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审议并最终落地仍存变数。

 法案战略目标和提出动因：1）扭转本土去工业化趋势，提升制造业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欧盟制造业占GDP比重接近30%，在2000-2024年期间欧

盟制造业的GDP占比从17.4%降到了14.3%，传统工业衰落、产业空心化问题持续加剧。在新能源与高端制造领域，欧盟竞争力进一步弱化，电池、

光伏等净零技术领域超80%产能集中于中国。IAA第2条指出，在2035年之前，欧盟制造业应至少占欧盟GDP的20%。2）供应链安全焦虑。疫情与俄

乌冲突接连暴露欧盟在能源、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产品等领域的对外依赖，关键产业供应链自主可控成为欧盟核心诉求。通过法案限制外资、

强化本土产能，降低对单一国家供应链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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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加速器法案》核心条款1.1

时间 事件/文件 主要内容 变化/进展

2025年2月26
日

《清洁工业协
议》(Clean 
Industrial 
Deal)

欧盟委员会发布竞争力与脱碳联合路线图，为后续立
法奠定基础

首次提出通过产业政策应对
中美竞争压力

2025年11月 智库政策建议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T&E)发布报告，提出IAA四大
支柱：定义“欧盟制造”标准、链接关键政策、引入
碳足迹标签、规范外国直接投资

智库推动立法聚焦电池与电
动汽车领域

2026年1月
IAA草案逐步
曝光

草案文本显示拟对超1亿欧元关键外国投资设限，要求
技术共享、本地用工及合资企业设立

引发欧盟内部激烈争议，相
关成员国提出需关注贸易保
护注意风险

2026年2月17
日

路透社披露
IAA草案

详细披露具体量化指标：电动汽车组件70%欧盟制造、
铝材25%本地化、太阳能逆变器逐步提升至3个核心部
件

首次公开具体行业门槛，明
确“可信伙伴”可豁免

2026年2月25
日

IAA原定公布
日推迟

因欧盟委员会内部协调问题，原定公布日推迟
草案在最终阶段经历多处修
改，多个高技术行业被删除

2026年3月2日 最终审议会议
欧盟委员会各内阁主管会议持续至3月3日，就IAA法案
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决定将：友好国家“认定问
题推迟6个月决定

2026年3月4日
正式公布IAA
立法提案

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IAA立法提案
设定2035年制造业GDP占比由
14.3%提升至20%的目标

2026年3月4日
至今

立法审议阶段 IAA法案提交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审议

表：IAA立法提案主要进程 图：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企通，3W Auto公众号，世界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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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共采购程序限制：

 着重涉及三类行业：欧委会认为能源密集型产业、净零科技制造业和汽车产业，在制造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并急需欧盟采取行动。

 影响汽车行业的条款：

 原材料低碳要求。IAA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限制中，要求采购产品为用于建筑/基础设施/机动车辆的钢铁和铝、主要性能取决于钢铁和铝

的产品，总用量中至少25%应为低碳。

 欧盟制造要求。1）针对新能源汽车（BEV/PHEV/FCV），车辆需在欧盟境内组装、除电池外70%零部件要在欧盟本土生产、对电池/电驱/

电子系统有额外要求。2）递进式，IAA生效三年后要求变得更严格。3）对4.2米以下的小型电动汽车要求放宽。详细内容如下表：

5

《工业加速器法案》核心条款1.1

资料来源：贸企通，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车辆类别 IAA要求

所有车辆 使用的原材料钢铁和铝中25%是低碳

最大长度为4.2米的小型电动汽车
（欧盟《汽车综合法案》中规定的乘用
车子类别“M1E”）

车辆必须在欧盟境内组装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1）除电池外，欧盟原产汽车零部件出厂总
价占所有零部件出厂总价的比例不低于70%；2）电池至少三个关键部
件产自欧盟，其中电芯原产于欧盟

其他BEV/PHEV/FCV汽车

有以下六个要求，其中后三条在IAA生效3年后实施。1）车辆在欧盟
境内组装；2）除电池外，原产于欧盟的零部件出厂总价与所有零部
件出厂总价之比至少为70%；3）电池至少三个关键部件产自欧盟，其
中电芯原产于欧盟；4）电池至少五个关键部件产自欧盟，其中电池
电芯、正极活性材料和电池管理系统原产于欧盟；5）原产于欧盟的
电驱动系统部件的出厂总价与所有电驱动系统部件的出厂总价之比至
少为50%；6）原产于欧盟的主要电子系统的出厂总价与所有主要电子
系统的出厂总价之比大于或等于50%。

表：IAA中公共采购限制对汽车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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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限制：

 适用范围：1）投资超过1亿欧元；2）投资行业属于新兴战略制造业（电池技术和电池能源存储系统产业链；新能源车PEV、OVC-HEV和FCV，

包括其与电气化、数字化相关的组件；太阳能光伏技术，关键原材料的开采、加工和回收）；3）外国投资者来自拥有该行业全球40%以上产

能的第三国。

 至少需满足下列6个条件中的4个才能获得相关成员国主管机构的批准：核心要求是外国投资者持股不可以超过49%、需要许可欧盟投资对象使

用知识产权、欧盟本地劳动力占比至少50%等。详细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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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加速器法案》核心条款1.1

资料来源：贸企通，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外国投资者不得获取、持有或行使任何欧盟目标公司超过49%的股本、投票权或等同的股权权益，亦不得拥有相当于上
述权益的控制权，即不得拥有对欧盟资产的控制权

外国投资者通过与一个或多个欧盟实体的合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且外国投资者在合资企业中持有的股本、投票权或
等同的股权权益不得超过49%。此类合资企业应设计为确保欧盟合作伙伴能够有效参与管理、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

外国投资者已签订了包含以下条款的协议：许可其欧盟投资对象使用其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投资对象在此之前拥有
的知识产权或资产均应完全且专属于该投资对象，所有在该合作背景下开发的知识产权或资产，应由外国投资者和投
资对象等法律实体共同拥有

外国投资者每年提供用于欧盟研发活动的资金应相当于投资对象总年收入的至少 1%，其比例应与外国投资者的控制权
相对应
在外国直接投资执行之时及经营期间，至少50%的员工应由欧盟员工组成，并且涵盖所有类别（包括操作、技术、管理
及监督职位）的员工

外国投资者应在其网站上制定并公布提升欧盟价值链的战略，并优先从欧盟采购制造活动所需的原材料，努力从欧盟
采购用于在欧盟市场销售的产品的至少30%的原材料

表：外国投资需在以下6个条件满足至少4个才能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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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网络安全法2.0》核心条款1.2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安全，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2026年1月20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欧盟网络安全法2.0》修订草案。

 影响汽车行业的条款：1）联网和自动驾驶车辆的V2X、智驾域控、车载通信模块被纳入18类受监管高风险资产清单；2）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国

家被认定为高风险，该国家所有供应商都自动推定为高风险供应商。

高风险国家HRC
认定标准基于以下三项：
1）该国法律是否要求企业向政府报告漏
洞；
2）该国政府是否支持或发起网络威胁活
动；
3）是否缺乏独立司法救济和民主控制机制。

高风险供应商HRV

欧委会可基于所有权结构、外国政府控制力、
情报法义务、历史安全记录等因素，将特定
企业列入HRV清单。

一旦某国家被认定成HRC，
这个国家所有供应商都自动
推定为HRV

对HRV的六项禁令

存量拆除：移动网络关键资产必须在36个
月内完成物理拆除，固定网络和卫星网络
时间表由后续执行法案确定

新建禁入：禁止在关键ICT资产中使用HRV
组件

资金切断：禁止参与任何欧盟资助项目，
包括“地平线欧洲”（955亿欧元）等研发
计划

采购关门：禁止参与公共采购及18个NIS 2
关键行业的敏感采购

标准除名：禁止参与CEN/CENELEC/ETSI标
准制定，已获ECCF认证证书立即撤销

人才封锁：禁止成为欧洲网络安全技能认
证（ECSF）的授权提供者

图：高风险供应商认定标准和限制 表：欧盟《网络安全法2.0》监管覆盖的18类核心资产

移动网络（5G/6G）：：无线接入网（RAN）、核心网、基站等关键组件

固定网络（光纤/海底电缆）：骨干网、接入网、传输设备、海底电缆系统

电力供应与储能系统：智能电网、储能电站、电力控制设备、新能源并网组件

供水系统：供水调度 SCADA 系统、水质监测联网设备

联网和自动驾驶车辆：车联网（V2X）、自动驾驶域控制器、车载通信模块

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系统：军用 / 民用无人机、反制设备、数据传输链路

铁路信号系统：列车控制系统（CTCS）、调度通信设备

工业控制系统：化工、制造等关键行业的 PLC、DCS、SCADA 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卫星地面站、星上载荷、卫星运营服务

云服务：政务云、医疗云、工业云等关键领域云服务

半导体制造与设计：芯片设计工具、制造设备、先进工艺芯片

医疗设备：联网医疗设备、远程诊疗系统、医疗云平台

监控设备：视频监控摄像头、安防管理平台、人脸识别系统

航天服务：卫星制造、发射服务、在轨运营支持

边境安全系统：边境监控、人员核查、通关设备

AI模型：生成式 AI、关键领域专用 AI（如医疗、工业）

关键软件组件：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安全固件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交换机、冷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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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细分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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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出口欧洲情况：欧盟新能源占出口客车金额比例15%2.1

风险敞口：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针对的是公共采购领域的新能源大中型客车。从海关数据来看，中国出口中大客总销量从2020年1.7万

台提升至2025年达到6.1万台，其中欧盟新能源从2020年551台提升至2025年3044台，销量占比5%，金额占比16.4%，估算利润占比应

该更高。西欧经济体（EU+UK+EFTA）新能源客车市场目前中国品牌占30%。

注：市场可能首先会关注整个欧洲市场，实际上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仅针对欧盟国家的新能源车。

表：中国中大客出口中，欧洲/欧盟/欧盟新能源销量和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销量占比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北美洲 0.3% 0.2% 0.3% 0.2% 0.4% 0.4% 0.1%
大洋洲 3.3% 2.3% 2.6% 2.8% 2.2% 2.4% 2.1%
非洲 15.8% 12.6% 15.9% 13.5% 12.5% 13.0% 20.2%
拉美 11.3% 15.7% 12.9% 12.6% 13.2% 11.8% 13.1%
欧盟 2.4% 5.8% 4.0% 4.0% 4.6% 5.4% 7.2%
欧洲 8.5% 6.5% 9.4% 13.2% 13.4% 12.4% 5.8%
亚洲 58.4% 56.9% 54.9% 53.8% 53.7% 54.6% 51.5%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金额占比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北美洲 1.1% 0.5% 0.4% 0.3% 0.6% 0.5% 0.1%
大洋洲 4.1% 2.5% 4.0% 4.2% 3.0% 3.9% 3.3%
非洲 13.9% 8.6% 9.6% 9.7% 9.6% 9.4% 14.2%
拉美 12.6% 21.9% 11.5% 16.8% 14.2% 10.3% 12.1%
欧盟 6.1% 14.2% 9.8% 9.6% 10.1% 13.6% 19.5%
欧洲 10.9% 8.7% 13.5% 15.3% 13.1% 16.3% 10.7%
亚洲 51.3% 43.5% 51.1% 44.1% 49.5% 46.0% 40.1%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中国中大客出口分地区销量和金额占比

出口销量/辆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量 24921 17265 17860 24126 37638 48874 61336 22362
欧洲总量 2704 1921 2400 4133 6613 8704 7949 3100

占比 10.9% 11.1% 13.4% 17.1% 17.6% 17.8% 13.0% 13.9%
欧盟总量 596 1006 720 954 1716 2634 4410 1484

占比 2.4% 5.8% 4.0% 4.0% 4.6% 5.4% 7.2% 6.6%
欧盟新能源 276 551 474 790 1339 1660 3044 941

占比 1.1% 3.2% 2.7% 3.3% 3.6% 3.4% 5.0% 4.2%

出口金额/亿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金额 143.1 116.5 132.8 170.5 283.0 351.1 469.6 170.6
欧洲金额 24.3 26.6 30.9 42.5 65.8 104.9 141.7 60.7

占比 17.0% 22.9% 23.3% 24.9% 23.2% 29.9% 30.2% 35.6%
欧盟金额 8.7 16.5 13.1 16.4 28.6 47.6 91.6 30.9

占比 6.1% 14.2% 9.8% 9.6% 10.1% 13.6% 19.5% 18.1%
欧盟新能源金额 5.7 12.2 10.6 14.8 25.0 39.4 77.2 25.2

占比 4.0% 10.5% 8.0% 8.7% 8.8% 11.2% 16.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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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金龙/中通风险敞口2.1

宇通客车出口中大客中欧盟新能源占比相对较高，金龙和中通主要矛盾

不在于欧盟新能源。宇通近几年凭借出口欧洲，尤其是欧盟新能源，贡

献不小利润弹性，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大约23%，略低于出口亚洲的

金额占比，市场此前对宇通未来增长的预期也部分基于对欧洲新能源市

场持续向好的判断。金龙和中通欧盟新能源敞口较小，由于国内微利，

但国内又属于规模效应的支撑，因此很难算清楚具体的利润敞口，总体

判断不到20%。金龙和中通未来增长预期中，对欧洲新能源市场的依赖

较少。

表：宇通/金龙/中通欧盟新能源出口金额（单位：亿元）、
销量（单位：辆）、利润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宇通客车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金额 45.78 87.15 126.95 174.92 66.99
欧盟新能源 6.38 7.36 22.99 39.54 17.25

占比 13.9% 8.4% 18.1% 22.6% 25.8%
出口总销量 5345 9929 13314 16215 5250
欧盟新能源 279 311 848 1262 541

占比 5.2% 3.1% 6.4% 7.8% 10.3%
金龙汽车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金额 47.02 87.86 107.52 136.53 52.26
欧盟新能源 5.24 5.23 5.36 10.85 2.54

占比 11.1% 5.9% 5.0% 7.9% 4.9%
出口总销量 6494 11371 15612 19246 7424
欧盟新能源 343 276 291 548 126

占比 5.3% 2.4% 1.9% 2.8% 1.7%
中通客车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金额 13.14 23.39 34.40 45.29 16.63
欧盟新能源 0.05 4.00 2.48 3.87 1.32

占比 0.4% 17.1% 7.2% 8.5% 7.9%
出口总销量 2306 4002 6804 6519 3280
欧盟新能源 3 206 90 182 58

占比 0.1% 5.1% 1.3% 2.8% 1.8%

表：不同发货地中大客出口，分地区金额和数量占比

注：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仅针对欧盟国家的新能源车。

河南 福建+江苏 山东 河南 福建+江苏 山东
北美洲 0.0% 0.2% 0.1% 0.0% 0.1% 0.1%
大洋洲 3.1% 3.2% 0.9% 2.8% 2.4% 0.8%
非洲 13.8% 20.1% 19.8% 24.6% 21.9% 31.2%
拉美 8.4% 10.2% 32.5% 8.9% 12.6% 21.2%
欧盟 22.6% 17.6% 8.5% 7.8% 9.0% 2.8%
欧洲(除欧盟） 18.0% 3.3% 1.9% 12.6% 3.5% 2.0%
亚洲 34.1% 45.4% 36.2% 43.3% 50.5% 41.8%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金额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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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客车企业受法案影响分析2.1

如果法案通过并落地，预计中国客车企业在欧盟新能源市场份额天花板将受到影响，

单车盈利空间压缩，市场份额更加集中。当前中国品牌客车在欧盟新能源市场份额

估算大约30%左右，其中宇通+比亚迪占27%。如果法案按照目前内容通过并实施，产

生的影响：

 不满足本地化率的新能源客车无法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招标。根据IAA法案，中国

出口到欧盟的新能源客车，包括本土客车企业的新能源客车都需要满足本土化

（采购本土生产的零部件占比达到一定比例）才能参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的招标，

直接导致欧洲本土客车和中国企业的出口车型成本提升。

 到欧盟当地建厂，竞争优势仍然具备，但单车盈利空间被压缩。要求车企到当地

组装，生产线需要重新投建，且欧盟法规要求高于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内。这

种情况下，欧洲本土客车企业和中国企业的成本差距会缩小，中小型客车企业的

压力会更大，判断市场份额将更加集中。中国客车龙头企业已在欧洲新能源客车

市场建立良好口碑和品牌效应，并有一定产品定义能力，产品代际领先欧洲本土

企业2-3年，产品覆盖面更广，售后维修服务性价比更高，因此本土建厂后预计

能够保障现有份额正常供应，本质上不会影响竞争力，仅单车盈利空间被压缩。

15.5%

12.1%

12.0%

11.2%9.4%

7.9%

7.6%

3.1%
3.0%

18.2%
宇通客车

曼恩

梅赛德斯

比亚迪

依维柯

Wrightbus

Solaris

沃尔沃

VDL

其他

图：2025年西欧（EU+UK+EFTA）新能源客车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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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卡出口欧洲情况：非主要市场，风险可控2.2

重卡对欧盟风险敞口较小。从海关数据来看，中国2025年出口重卡总销量从2015年8万台提升至36万台，其中对欧（含俄罗斯）出口

经历了2022-2023年的快速提升，而后又快速下降，2025年出口欧盟销量占比2.5%，金额占比1.5%，整体影响较小。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ACE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中国重卡出口欧洲及欧盟销量占比情况

出口销量/辆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量 73506 64786 123367 186152 311045 330442 360149 145802
欧洲总量 3654 3057 7722 47002 124599 88291 17718 6875

占比 5.0% 4.7% 6.3% 25.2% 40.1% 26.7% 4.9% 4.7%
欧盟总量 795 496 697 5901 11985 5112 6633 3677

占比 1.1% 0.8% 0.6% 3.2% 3.9% 1.5% 1.8% 2.5%
欧盟新能源 726 354 570 5766 11919 5047 6595 3639

占比 1.0% 0.5% 0.5% 3.1% 3.8% 1.5% 1.8% 2.5%

出口金额/亿元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金额 182.4 156.5 293.1 489.8 903.3 931.6 905.7 273.4 
欧洲金额 8.4 7.5 22.1 140.1 437.5 316.1 46.5 11.2 

占比 4.6% 4.8% 7.5% 28.6% 48.4% 33.9% 5.1% 4.1%
欧盟金额 0.4 0.4 0.5 9.5 20.6 7.6 8.6 4.1 

占比 0.2% 0.2% 0.2% 1.9% 2.3% 0.8% 0.9% 1.5%
欧盟新能源金额 0.1 0.1 0.1 9.0 20.3 7.4 8.5 3.9 

占比 0.1% 0.1% 0.0% 1.8% 2.3% 0.8% 0.9% 1.4%

表：中国重卡出口欧洲及欧盟金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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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洲重卡总注册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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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洲电动重卡注册量及渗透率

注：中国重卡出口新能源统计口径为纯电+混动，欧洲电动重卡注册量口径只包含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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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客出口欧洲情况：占比逐步提升，影响有限2.3

微客对欧洲出口占比不断提升，且欧洲本土预计以B端采购为主。从海关数据来看，中国2025年出口微客总销量从2019年24万台提升

至183万台，其中对欧出口逐步提升，2025年出口欧盟销量占比9.1%、金额占比5.7%，且本次法案主要针对公共采购，目前对VAN

影响较小。
表：中国微客出口欧洲及欧盟销量占比情况

表：中国微客出口欧洲及欧盟金额占比情况

出口销量/辆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总量 242780 288489 543525 850977 1300958 1574656 1829698 941668
欧洲总量 10049 13781 26295 72402 164988 171341 214634 181775

占比 4.1% 4.8% 4.8% 8.5% 12.7% 10.9% 11.7% 19.3%
欧盟总量 1097 2726 8741 35886 116829 125983 166789 129847

占比 0.5% 0.9% 1.6% 4.2% 9.0% 8.0% 9.1% 13.8%
欧盟新能源 　 572 1689 12 70 21810 93466 99597

占比 　 0.2% 0.3% 0.0% 0.0% 1.4% 5.1% 10.6%

出口金额/亿元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1-4
出口金额 42.1 42.3 55.3 72.5 117.7 147.9 208.2 75.5 
欧洲金额 2.5 4.8 5.3 7.2 10.6 8.5 13.5 5.9 

占比 5.8% 11.3% 9.5% 10.0% 9.0% 5.7% 6.5% 7.8%
欧盟金额 1.6 3.5 4.0 6.1 8.9 7.4 11.9 4.9 

占比 3.8% 8.4% 7.2% 8.4% 7.6% 5.0% 5.7% 6.5%
欧盟新能源金额 1.0 0.1 0.0 0.1 0.8 1.3 2.0 

占比　 2.4% 0.2% 0.0% 0.1% 0.5% 0.6% 2.7%

注：中国微客出口新能源统计口径为纯电+混动，欧洲微客注册量口径只包含纯电；LCV指最大总质量不超过3.5吨、主要用于货物运输或商用的车辆
类别，与微客并不完全一一对应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0 

50 

100 

150 

200 

250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20
21

20
22

20
23

20
24

20
25

LCV注册量 (万辆) YOY（右轴）

图：欧盟轻型商用车（LCV）注册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ACE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0

14 13

22

0%

2%

4%

6%

8%

10%

12%

14%

0 

5 

10 

15 

20 

25 

2022 2023 2024 2025

电动LCV注册量（万辆） 渗透率（右轴）

图：欧盟电动轻型商用车注册量及渗透率

 

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外传



14

乘用车出口欧洲情况：对欧盟地区出口金额占比持续缩小2.5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中国对全球各地区的出口结构持续改善：2023-2025年中国对欧盟27国的新能源车出口金额在1000亿元左右，但随着中国对全球各地区的市场拓展，对欧盟

新能源乘用车的出口金额已从2020年的56%持续下滑至2025年的24%，2026年初受油气价格影响，欧盟对新能源乘用车需求提升，占比提升至29%，但中

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地区结构整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对全球各地区出口金额及占比情况

地区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M1-M4
出口金额（亿元）
全球 67 177 648 1533 2708 2849 4201 1808
欧洲 43 147 496 1043 1462 1283 1619 759
其中：欧盟27国 32 99 347 752 1015 924 1025 521
亚洲 15 11 77 306 738 950 1721 579
美洲 8 17 37 74 302 446 548 300
大洋洲 1 2 37 107 194 142 225 128
非洲 1 0 1 3 12 29 88 43
出口金额占比
全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欧洲 65% 83% 77% 68% 54% 45% 39% 42%
其中：欧盟27国 47% 56% 53% 49% 37% 32% 24% 29%
亚洲 22% 6% 12% 20% 27% 33% 41% 32%
美洲 11% 9% 6% 5% 11% 16% 13% 17%
大洋洲 1% 1% 6% 7% 7% 5% 5% 7%
非洲 1% 0% 0% 0% 0%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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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出口欧洲情况：关税难以阻挡中国乘用车出口浪潮2.5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纯电出口放缓，插混与燃油车出口快速攀升：2024年10月，欧盟针对中国的反补贴政策落地，2024、2025年中国纯电乘用车对欧盟的出口增长放缓，但插混

乘用车对欧盟的出口从5.1万辆快速攀升至2025年的20.4万辆，同时燃油车出口也在快速提升。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乘用车出口量为96.7万辆，2024年落地

的反补贴政策效果有限，对欧盟的出口仍在高速增长。

表：中国各动力类型乘用车对欧盟出口量及金额情况

欧盟27国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M1-M4
总出口（万辆） 3.1 6.0 22.2 48.4 68.8 74.4 96.7 47.5

纯电 1.0 3.4 17.2 32.8 48.2 45.2 46.4 21.3
插混 0.8 1.5 2.7 6.4 3.6 5.1 20.4 12.6
燃油 1.4 1.2 2.3 9.2 17.1 24.1 29.9 13.6

出口占比
纯电 31% 56% 78% 68% 70% 61% 48% 45%
插混 24% 24% 12% 13% 5% 7% 21% 27%
燃油 45% 20% 10% 19% 25% 32% 31% 29%

总出口金额（亿元） 50.2 113.7 371.4 833.2 1174.9 1144.7 1318.2 656.4
纯电 9.7 59.1 294.8 640.7 945.3 834.8 701.3 328.7
插混 22.1 39.7 51.9 110.8 70.0 89.0 323.8 192.5
燃油 18.5 14.9 24.7 81.6 159.5 220.9 293.1 135.3

ASP（万元/辆） 16.1 19.0 16.8 17.2 17.1 15.4 13.6 13.8
纯电 10.1 17.5 17.1 19.5 19.6 18.5 15.1 15.5
插混 29.2 27.2 19.3 17.4 19.5 17.4 15.9 15.3
燃油 13.2 12.8 10.8 8.9 9.3 9.1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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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资料来源：中国汽车企业国际化发展创新联盟，Stellanti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本次政策仅影响公共采购需求，不影响私人消费市场：欧盟地区汽车需求主要分为C端私人市场、B端企业车队和G端公共采购，本次法案主要针对公共采

购，本身对终端需求的覆盖面较小，企业采购也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影响，未满足相关要求的中国汽车在企业采购端的性价比也会受到削弱，但本次政策

不影响私人消费市场。中国企业目前也在加速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如零跑已与Stellantis成立合资公司零跑国际，东风集团也将与Stellantis成立合资公司并

讨论将法国雷恩工厂开展东风新能源车型本地化生产的可能性，以符合欧洲法规及“欧洲制造”的框架要求。

乘用车出口欧洲情况：本次政策不影响私人消费市场2.5

表：东风汽车与Stellantis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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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资料来源：Marklin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乘用车需关注插混相关政策，比亚迪份额快速提升：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此前中国对欧盟进口车中纯电车型较

多且增速较快，而插混车出口量较少。当前欧盟反补贴涉及产自中国的9座及以下纯电动与增程式电动车，暂不涉及混合动力等其他燃料类型，因此插混

车型成为了2025年及2026年初的出口增量主要来源。考虑到欧盟地区的政策波动风险，针对插混车型的潜在政策或影响中国车企的插混车型出口前景。

根据Marklines数据，欧盟当地的的插混市场主要以大众、奥迪、宝马、奔驰等本土品牌为主，2026Q1 TOP4品牌合计份额约为42.5%，比亚迪份额在

2025年起快速提升，2025/2026Q1份额分别为5.2%/10.1%，其他品牌份额均在10%以下，格局逐步集中，中系品牌整体份额在2025/2026Q1分别为

11.8%/18.6%，中系品牌份额提升显著。

乘用车出口欧洲情况：插混市场中比亚迪份额快速提升2.5

表：欧盟地区插混乘用车市场各品牌份额

品牌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Q1
大众 6.6% 5.2% 3.9% 4.9% 12.3% 11.6%
奥迪 8.5% 6.9% 7.5% 8.0% 6.8% 10.4%
宝马 11.8% 12.4% 11.8% 12.7% 11.8% 10.3%
梅赛德斯奔驰 14.8% 13.3% 13.7% 16.3% 11.6% 10.2%
比亚迪 0.0% 0.0% 0.0% 0.7% 5.2% 10.1%
沃尔沃 10.1% 8.7% 9.7% 12.2% 8.6% 6.1%
福特 4.7% 5.3% 5.4% 4.4% 4.2% 4.0%
其他 43.5% 48.2% 48.0% 40.8% 39.7% 37.2%
中系份额合计 1.6% 4.1% 4.0% 2.9% 11.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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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资料来源： Markline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注：吉利仅含上市公司旗下品牌，不含沃尔沃、极星、莲花等品牌

比亚迪、吉利在欧盟终端市场中插混车型销售占比较高：根据Marklines数据，在欧盟市场终端销量较高的国内车企主要有比亚迪、上汽、奇瑞、吉利等，

其中比亚迪插混车型占比在2025年起快速提升，2026Q1插混车型已占据超过一半的份额；上汽在欧盟市场仍以燃油车产品为主，2026Q1插混车型仅占

上汽终端销售11.3%的份额；奇瑞也以燃油产品为主，2026Q1插混车型占比为34%；吉利（仅含上市公司旗下品牌）在欧盟终端市场的插混车型销售占

比较高，2026Q1为47.6%。

乘用车出口欧洲情况：部分车企插混车型销售占比相对较高2.5

品牌 2023 2024 2025 2026Q1
比亚迪
纯电 99.8% 85.1% 58.3% 46.3%
插混 0.2% 14.9% 41.7% 53.7%
上汽
纯电 55.6% 30.6% 15.4% 13.8%
插混 5.1% 5.7% 15.2% 11.3%
燃油 39.3% 63.7% 69.4% 74.8%
奇瑞
纯电 0.0% 1.7% 3.0% 3.2%
插混 0.0% 0.0% 30.2% 34.0%
燃油 100.0% 98.3% 66.8% 62.8%
吉利
纯电 0.4% 22.3% 35.9% 30.4%
插混 99.3% 66.1% 42.0% 47.6%
燃油 0.3% 11.6% 22.1% 22.0%

表：部分中国车企在欧盟终端销售的车型动力类型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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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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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的汇总3.1

宇通客车：如果法案落地，欧盟市场单车盈利降低，竞争力不变。欧盟新能源客车占宇通整体出口金额比例较高，大约为23%。如果法案落地，宇通不

放弃欧盟新能源市场的情况下，需要当地组装并且零部件本土采购比例提升到较高水平后，宇通的新能源客车生产成本预计将显著提升，远期利润天花板

降低。我们判断法案落地&当地组装后，公司本质竞争力并不会被削弱，原因是：（1）法案不仅针对中国新能源客车，同时也针对本土客车企业提出同

样的要求（关于提升零部件本土采购比例），因此在主要竞争对手成本都提升的情况下，竞争门槛提升，份额可能向龙头集中；（2）宇通客车在欧盟新

能源市场份额已经是龙头地位，即使在欧洲建厂，规模效应、品牌效应、售后维修服务、交付速度等优势并不改变，甚至可能增强。

中通客车：长期成长逻辑不受法案影响。欧盟新能源客车占中通客车整体出口金额比例仅为8.5%，中通客车未来海外成长主要来自新兴市场（非洲、中

东、拉美等）。中通客车整体经营来看，出口基数较小，未来成长海外市场预计贡献较大利润弹性，由于订单偏项目制，此前出口的结构参考性不强，其

长期成长不依赖于欧盟新能源市场。

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奇瑞汽车：乘用车板块受本次法案影响较小。本次法案不影响私人消费领域，因此对出口欧盟的车企影响相对较小，此前

欧盟加征反补贴关税后，政策并未真正抑制当地消费者对中国高性价比电动汽车的真实需求，同时中国车企也在加速扎根当地市场，如比亚迪已在匈牙利

拥有本土化工厂、奇瑞与当地企业合资建厂等，通过产业深度合作，乘用车企业出口高景气度趋势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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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险。关税等国际贸易政策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的海外竞争力，企业出口销量表现以及盈利都会受到影响。

高阶智能驾驶大规模安全事故。高阶智驾若出现大规模安全事故，可能导致行业法规趋严以及消费者对智驾置信度有所下降，智

驾法规政策趋严落地进展延后，进而影响行业发展进程。

原材料价格大幅涨价。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于零部件以及整车企业成本端造成比较大的扰动，若原材料成本明显上涨，则零部件及

整车生产制造成本抬升，压制企业盈利，公司业绩兑现可能会低于市场预期。

法案正式通过时间和内容变化。目前两个法案仍在草案阶段，正式通过的时间和内容可能与预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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